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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监理协议书

工程地点:业出血 ~辶

工程规模 : 本项 目省道 s284线化州市宝圩 播扬段路面改造工程位于茂名化

'
 
'
心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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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Κ0+000

线出东北往西南布设,途经山村、中心坡、直!岭~、 ~塑度村、~荔枝根、河围村、龙眼

点桩 :K13+500,路线全长 13,5公里。路线线位的主要控 因素是;路线起点、

路线交区辶透通.丞盗箜终.虫笠.L

荃堕咽立理通迎盥堑口里~圭翌昱立盥 1重】改造2~盥J重1标线..-标查:牌更新为主,其

直丝乙鬯堑J盐丛王.猩~L豳圣L三I置丕且盥金重EL鱼盟旦~

监理范围为 : 工

工、本合同中的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标准条件》及第三部分《专

用条件》中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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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列组成本合同的文件是一个合同整体,彼此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

工程建设监理合同

委托人:化州市公路事务中心

监理人:茂名市科兴公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和国民法典》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过双方协商一

致,签订本合同。

-、 委托人委托监理的工程 (以下简称
“
本工程
”)概况如下 :

工程名称:笪道 s284线化JⅢ立宝.出三亘:立〖毪z篮:扯纽:函复l鱼王程~L~



当出现相互矛盾时,组成本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合同或协议、文件另

有说明的除外):

(1) 在实施过程中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

(2) 本合同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监理协议书》;

(3) 中标通知书 ;

(4) 监理投标 (响应)文件 ;

(5) 本合同第三部分 《专用条件》

(6) 本合同第二部分 《标准条件》

四、工程监理范围:塞捶边口至叟则勖鳖工:全上当:赳:鱼理工~

五、监理服务阶段:经双方协商,委托人委托监理人对本工程在施工质量、

建设工期、建设资金使用和安全文明施工等方面,代表委托人实施监督与管理。

六、监理服务期限

本工程施工阶段 (含施工准备阶段)的监理服务期限:为 20个月,计划开工

日期:2026年 8月 ,实际开工日期以开工令为准;缺陷责任期阶段监理服务为

24个月。

七、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诺本合同专用条件中定义

范围内的监理业务。

八、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按照本合同注明的期限、方式、币种,向监理人支付

报酬。

九、监理服务费用

本工程监理费按中标通知书的下浮率,根据第三方审核报告确定监理服务费为:

△2查理n望暨」丿k∶昱三」整:捡崖氢互量凶王爨堕豇拿塞冱Δi匠遭红L。

十、 监理服务费的支付
1、 本工程监理服务费按合同总额的 30%向监理人支付预付款,预付款在施工阶



段监理服务费支付的累计金额达到签约合同价的 30%时开始抵扣,开始按工程进度

以固定比例 (即每完成签约合同价的 1%,扣 回预付款的2%)分期从各月的进度付

款证书中扣回,全部金额在进度付款证书的累计金额达到签约合同价的 8096时扣完。

2、 监理单位应在工程承包人中期计量的同时向业主提交支付申请,业主将根据

支付申请进行审批支付,支付费用按以下计算式计量:计算式:

①中期计量的监理费=监理服务费总额(监理合同价)×承包人完成建安费总额

/承包人合同价总额。

注:中期正常服务的费用累计支付至监理服务费总额的90%时暂停支付。

②剩余的监理服务费的计量支付方法如下:经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后,业主一

次性支付余额。

3、 每次支付时,由监理单位提供相应款项的税务发票。

十一、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双方按照监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完各

自的义务和责任后自然失效。

十二、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监 理 人:

委 托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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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标准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范围和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有如下含义 ;

(1) ‘‘工程
”
是指委托人委托实施监理的工程。

(2) “委托人
”
是指承担直接投资责任和委托监理业务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

人。

(3) “监理人
少
是指承担监理业务和监理责任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4) “监理机构
”
是指监理人派驻本工程现场实施监理业务的组织。

(5) “总监理工程师
”
是指经委托人同意,监理人派到监理机构全面履行本合

同的全权负责人。

(6) “承包人
”
是指除监理人以外,委托人就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签订合同的当

事人。

(7) “工程监理的正常工作
”
是指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委托人委托的监理

工作范围和内容。

(8) “工程监理的附加工作
”
是指:①委托人委托监理范围以外,通过双方书

面协议另外增加的工作内容;②由于委托人或承包人原因,使监理工作受到阻碍或

延误,因增加工作量或持续时间而增加的工作。

(9) “工程监理的额外工作
”
是指正常工作和附加工作以外,根据第三十八条

规定监理人必须完成的工作,或非监理人自己的原因而暂停或终止监理业务,其善

后工作及恢复监理业务的工作。

(10) “日”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11) “月
”
是指根据公历从一个月份中任何一天开始到下一个月相应日期的



第二条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适用的法律是指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专用条件中议定的部门规章或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第三条 本合同文件使用汉语语言文字书写、解释和说明。如专用条件约定使

监理人义务

第四条 监理人按合同约定派出监理工作需要的监理机构及监理人员,向委托

人报送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及其监理机构主要成员名单、监理规划,完成监理合同

专用条件中约定的监理工程范围内的监理业务。在履行合同义务期间,应按合同约

定定期向委托人报告监理工作。

第五条 监理人在履行本合同的义务期间,应认真、勤奋地工作,为委托人提

供与其水平相适应的咨询意见,公正维护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监理人使用委托人提供的设施和物品属委托人的财产。在监理工作完

成或中止时,应将其设施和剩余的物品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移交给委托人。

第七条 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未征得有关方同意,不得泄露与本工程、

本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

委托人义务

第八条 委托人在监理人开展监理业务之前应向监理人支付预付款。

第九条 委托人应当负责工程建设的所有外部关系的协调,为监理工作提供外

部条件。根据需要,如将部分或全部协调工作委托监理人承担,则应在专用条件中

明确委托的工作和相应的报酬。

第十条 委托人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监理人提供与工程有关的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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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所需要的工程资料。

前一天的时间段。

用两种以上(含两种)语言文字时,汉语应为解释和说明本合同的标准语言文字。



第十一条 委托人应当在专用条款约定的时间内就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

决定的一切事宜作出书面决定。

第十二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一名熟悉工程情况、能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决定的常

驻代表 (在专用条款中约定),负责与监理人联系。更换常驻代表,要提前通知监理

第十三条 委托人应当将授予监理人的监理权利,以及监理人主要成员的职能

分工、监理权限及时书面通知己选定的承包合同的承包人,并在与第三人签订的合

同中予以明确。

第十四条 委托人应在不影响监理人开展监理工作的时间内提供如下资料:

(1)与本工程合作的原材料、构配件、机械设各等生产厂家名录。

(2)提供与本工程有关的协作单位、配合单位的名录。

第十五条 委托人应免费向监理人提供办公用房、通讯设施、监理人员工地住

房及合同专用条件约定的设施,对监理人自备的设施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补偿金

额=设施在工程使用时间占折旧午限的比例×设施原值+管理费)。

第十六条 根据情况需要,如果双方约定,由委托人免费向监理人提供其他人

员,应在监理合同专用条件中予以明确。

监理人权利

第十七条 监理人在委托人委托的工程范围内,享有以下权利:

(1)选择工程总承包人的建议权。

和使用功能要求,向委托人的建议权。

(4)对工程设计中的技术问题 ,按照安全和优化的原则,向设计人提出建议 ;

人。

(2)选择工程分包人的认可权。

(3)对工程建设有关事项包括工程规模、设计标准、规划设计、生产工艺设计



如果拟提出的建议可能会提高工程造价,或延长工期,应当事先征得委托人的同意。

当发现工程设计不符合国家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标准或设计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

时,监理人应当书面报告委托人并要求设计人更正。

(5)审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按照保质量、保工期和降低成本的原

则,向承包人提出建议,并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告。

(6)主持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的组织协调,重要协调事项应当事先向委托人

报告。

(7)征得委托人同意,监理人有权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但应当事先

向委托人报告。如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报告时,则应在24小时内向委托人作出书

面报告。

(8)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权。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和合同约定

及国家质量标准的材料、构配件、设备,有权通知承包人停止使用;对于不符合规

范和质量标准的工序、分部分项工程和不安全施工作业,有权通知承包人停工整改、

返工。承包人得到监理机构复工令后才能复工。

(9)工程施上进度的检查、监督权,以及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提前或超过工程施

工合同规定的竣工期限的签认权。

(10)在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格范围内,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权 ,

以及工程结算的复核确认权与否决权。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委托人不支付

工程款。

第十八条 监理人在委托人授权下,可对任何承包人合同规定的义务提出变更。

如果由此严重影响了工程费用或质量、或进度,则这种变更须经委托人事先批准。

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报委托人批准时,监理人所做的变更也应尽快通知委托人。

在监理过程中如发现工程承包人人员工作不力,监理机构可要求承包人调换有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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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在委托的工程范围内,委托人或承包人对对方的任何意见和要求 (包

括索赔要求),均必须首先向监理机构提出,由监理机构研究处置意见,再同双方

协商确定。当委托人和承包人发生争议时,监理机构应根据自己的职能,以独立的

身份判断,公正地进行调解。当双方的争议由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或仲裁机

委托人权利

第二十条 委托人有选定工程总承包人,以及与其订立合同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有对工程规模、设计标准、规划设计、生产工艺设计和设

计使用功能要求的认定权,以及对工程设计变更的审批权。

第二十二条 监理人调换总监理工程师须事先经委托人同意。

第二十三条 委托人有权要求监理人提交监理工作月报及监理业务范围内的专

项报告。

第二十四条 当委托人发现监理人员不按监理合同履行监理职责,或与承包人

串通给委托人或工程造成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监理人更换监理人员,直到终止

合同并要求监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任。

监理人责任

第二十五条 监理人的责任期即委托监理合同有效期。在监理过程中,如果因

合同期。

第二十六条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应当履行约定的义务。如果囚监理人过失而

造成了委托人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赔偿。累计赔偿总额 (除本合同第二下四

条规定以外)不应超过监理报酬总额 (除去税金)。

关仲裁时,应当提供作证的事实材料。

工程建设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书面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应延长的



第二十七条 监理人对承包人违反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和完工 (交图、交货〉

时限,不承担责任。因不可抗力导致委托监理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监理人不

承担责任。但对违反第五条规定引起的与之有关的事宜,向委托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监理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监理人应当补偿由于

该索赔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支出。

委托人责任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当承担

违约贡任,赔偿给监理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监理人处理委托业务时,因非监理人原因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

求补偿损失。

第三十条 委托人如果向监理人提出赔偿的要求不能成立,则应当补偿由该索

赔所引起的监理人的各种费用支出。

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第三十一条 由于委托人或承包人的原因使监理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以致发

生了附加工作或延长了持续时间,则监理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通

知委托人。完成监理业务的时间相应延长,并得到附加工作的报酬。

第三十二条 在委托监理合同签订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使得监理人不能全

部或部分执行监理业务时,监理人应当立即通知委托人。该监理业务的完成时问应

予延长。当恢复执行监理业务时,应当增加不超过42日 的时间用于恢复执行监理业

务,并按双方约定的数量支付监理报酬。

第三十三条 监理人向委托人办理完竣工验收或工程移交手续,承包人和委托

人已签订工程保修责任书,监理人收到监理报酬尾款,本合同即终止。保修期间的

责任,双方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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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当在42日前通知对方,因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

然有效。

第三十五条 监理人在应11获得监理报酬之日起30日 内仍未收到支付单据,而

委托人又未对监理人提出任何书面解释时,或根据第三十一条及第三十二条己暂停

执行监理业务时限超过六个月的,监理人可向委托人发出终止合同的通知,发出通

知后14日 内仍未得到委托人答复,可进一步发出终止合同的通知,如果第二份通知

发出后42日 内仍未得到委托人答复,可终止合同或自行暂停或继续暂停执行全部或

部分监理业务。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六条 监理人由于非自己的原因而暂停或终止执行监理业务,其善后工

作以及恢复执行监理业务的工作,应当视为额外工作,有权得到额外的报酬。

第三十七条 当委托人认为监理人无正当理由而又未履行监理义务时,可向监

理人发出指明其未履行义务的通知。若委托人发出通知后21日 内没有收到答复,可

在第一个通知发出后35日 内发出终止委托监理合同的通知,合同即行终止。监理人

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合同协议的终止并不影响各方应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责任。

监理报酬

第三十九条 正常的监理工作、附加△作和额外工作的报酬,按照监理合同专

用条件中约定的方法计算,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

第四十条 如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监理报酬,自规定之日起 ,

还应向监理人支付滞纳金。滞纳金从规定支付期限最后一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支付监理报酬所采取货币的币种、汇率由合同专用条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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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如果委托人对监理人提交的支付通知中报酬或部分报酬项目提出

异议,应当在收到支付通知书24小时内向监理人发出表示异议的通知,但委托人不

得拖延其他无异议报酬项目的支付。

其 他

第四十三条 委托的建设工程监理所必要的监理人员出外考察、材料设备复试,

其费用支出经委托人同意的,在预算范围内向委托人实报实销。

第四十四条 在监理业务范围内,如需聘用专家咨询或协助,由监理人聘用的 ,

其费用由监理人承担;由委托人聘用的,其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第四十五条 监理人在监理工作过程中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使委托人得到了经

济效益,委托人应按专用条件中的约定给予经济奖励。

第四十六条 监理人驻地监理机构及其职员不得接受监理工程项目施工承包人

的任何报酬或者经济利益。

监理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第四十七条 监理人在监理过程中,不得泄露委托人申明的秘密,监理人亦不

得泄露设计人、承包人等提供并申明的秘密。

第四十八条 监理人对于由其编制的所有文件拥有版权,委托人仅有权为本:[

程使用或复制此类文件。

争议的解决

第四十九条 因违反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对对方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双方应当

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致,可提交主管部门协调,如仍未能达成一致时,根据双

方约定提交仲裁机关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丶

{
〓

`
”

丶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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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件

第一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及监理依据:国 家 I见行 法 律 `行 凼 法 如 .9丈 乃广 东̀

‘耋宝.z营臣:i2~;。ξ宫乏.iti± ~∶∶王:~il董 :」::LI:】 ll∶~】:∶营i.is!】 iz[ELiilI∶ j菖曹:。

第二条 监理范围和监理工作内容
=~整
理邑!ul塞:佥~国.笪l墓型im型堑塑」L赘墼匝鉴

ˉ

^

'` '`
工

第三条 外部条件包括:五。

第四条 委托人应提供的工程资料及提供时间上佥旦丝鱼正厘L尺血

第五条 委托人应在~IL天内对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宜作出书

面答复。

第六条 委托人的常驻代表为~。

第七条 委托人免费向监理机构提供如下设施:.无。

监理人自备的、委托人给予补偿的设施如下:∶苤。

补偿金额:五。

第八条 监理人保证在监理服务内按有关规定的监理人员配置足够人数进驻工

地现场。

第九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监理人的报酬 :

(1)本项目合同价为人民币732439玉整 吐 写:基拾叁五贰仟星.佰叁盐.丛元-

整△-。 支付时间与金额约定:双方按以下约定 :

本工程预付款按合同总额 30%支付,监理服务费中期支付按每期完成工程量的

90%作为进度款,支付至合同价的 90%停止支付。剩余 10%待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后 ,

业主一次性支付。

12



商不成时,双方同意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 委托人免费向监理人提供办公用房、通讯设施、监理人员工地住房

及其他设施的约定:五

`、
,1

●令

`冫

。

式

\
'
J

h
·
∷

a

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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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附加工作报酬:

附加工作报酬:.五。

额外工作报酬:五。

第十条 双方同意用2人虽王工支付报酬,按~左汇率计付。

第十一条 奖励办法:五。

第十二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



监理廉政合同

为贯彻落实国家、交通部、广东省工程项目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本项目的项

目法人丝型痖 公̈里珏豇玺」△L.(以下简称
“
委托人
”)与监理单位茂鱼立科兴公盥

建置.鉴理直腥公亘 (以下简称
“
监理人
”),特订立如下合同。

1、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交通部的有关规定。

(2)严格执行省道 s284线化州市宝圩至播扬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监理合同文

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3)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 (法律认定的商业

秘密和合同文件另有规定除外),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违反工程建设管理规

章制度。

(4)建立健全廉政制度,开展廉政教育,设立廉政告示牌,公布举报电话,

监督并认真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5)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纠正的

权利和义务。

(6)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合同义务条款的行为,有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

建议给予处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2、 委托人的义务

(1)委托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监理人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

品,不得让监理人报销任何应由委托人或委托人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等。

(2)委托人工作人员不得参加监理人安排的超标准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得接

受监理人提供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3)委托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接受监理人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活

动、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提供方便等。

(4)委托人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不得从事与委托人工程有关的监理分包

项目等经济活动等。

3、 监理人的义务

(1)监理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委托人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

券、贵重礼品。

(2)监理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为委托人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委托人单位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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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3)监理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委托人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娱乐活动。

(4)监理人不得为委托人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

办公用品等。

(5)监理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取或接受施工单位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

物品,不得在施工单位报销任何应由监理人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4、 违约责任

(1)委托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一、二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党纪、政纪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监理

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2)监理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一、三条,按管罂权限,依据有关规

定给予党纪、政纪或组织处理: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情节

严重的,委托人建议交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给予监理人一至三年内不得进入其主管

的交通工程建设市场的处罚。

5、 双方约定:本合同由双方或双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执行。

由委托人或委托人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约请监理人或监理人上级单位纪检监

察机关对本合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提出在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见。

6、 本合同有效期为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竣工验收后止。

7、 本合同作为省道 s284线化州市宝圩至播扬段路面改造工程项目监理合同的

附件,与工程监理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合同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立即生

效。

8、 本监理合同
一卜9` ,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 力。

如̄ 监 理 人 :

委 托 人:

`
●

,
`
.
氵

舀
n
T
冫

'

、
”
●
· d
J
一

● 
`
刂

.
一

J
J
u
r

h
s

.
助

●`

·
I.罗
冶

法定代表人 : 。0o 法定代表人 :” c△ 。
9~●
“ ·

或其授权的代 或盖章):~或 其授权的 理人 (签字或盖章):_

单位地址 : 化州市河西 匕岸北京路

单位地址:蕴垒互型丝良盥迎呈 缘查显汪
楼 408室

丶

丶
、

`
‘

日 期:~匹生年~I~月△L~日

.·i/

日  期 :.口22红年~兰~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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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理责任合同

为了切实做好省道 S284线化州市宝圩至播扬段路面改造工程项 目(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的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企业负责、行业管理、政府监察、群众

监督、劳动者遵章守纪
”
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安全、高效的

施工环境,项 日业主化尘E强进备皇盘土⊥ (以下简称
“
委托人
”)与监理单位.茧鱼

立科X望涩型u型堑些国匣尘亘 (以下简称
“监理人
”〉特签订安全生产合同:

一、发包人职责

l、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

安全要求。

2、 贯彻
“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
的方针,坚持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订、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 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力度,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

评比和总结。

4、 定期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及时传达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的精神。

二、监理人职责

1、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交通部颁发的 《公路工程施工安

全技术规程》 (JTGF9-2015)、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部

令 2007年第 1号 )和 《公路筑养路机械操作规程》等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认真细

致地做好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

2、 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甲方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承包合

同和安全生产合同,对施工单位的施工安全提出明确要求,把施工技术和安全生产

同时交底。落实施工单位制订实施性安全生产措施制度,指导生产作业。

3、 坚持
“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
和坚持
“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
的原则,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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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管理机构和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检查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安全生产

活动。各级领导、监理人员,必须自觉遵守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有效防止安全事

故 。

4、 采取定期考核和不定期检查的方式对施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督促施

工单位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及时处理的各项安全隐患。

三、违约责任

如因一方违约造成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本监理合同协议书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双方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至缺陷责任终止证书签发后

失效。

监 理 人 :

`
n
艹

一△

△ .
u
'

钚
`

eˉ△

~¨

委 托 人 : Jb

单位地址 : 化州市河西北岸北京路

日 期:工卫生年~旦月 ~~上L~日

单位地址:至垒立.塑塞盥至±曼缘佥蓬 4搂

408室

 ̄′

日 期:迦 年~尘L月工上~日

口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的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_或 其授权的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_

oQ氵 ?⒐
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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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书

瑜吁:V\Irlv)if)8(It,if

rt幻‖科兴公路建设监理有限公 ll:

受化州市公路 :1|络中心委托,有道 s281线化州 ;^i· i;∶ I】

至播扬段路雨改进 11程 施 工监理 (采 购项 H编 rl:

·
1·10982吨(ll10009250.1270110),im过 广东省「1‘ |1中介服务超

市万案择优选敢进仃公开选I1天并经过项日业主确认,你机构

为杜项 rl的中选中介服务机构,lllt给金额确定为 (1 mllc洋

半1)。 ilif△ .|l|jit i丿》; rllJ+JF iL)`·
·;(l i′
`IJ, -t

1~·I| ` 、~C0.∶ `ˉ 1..t l彳
′
J∶J, 以展时△lk务

r|ili l(日
)丁
0|∶ ‘1

|(JiC条杜 i△ |Il i±

甜。。

|`Jl中
′i· t!Jk|△ 1·1个△

以 1|∶ ~rit在 群|∵Jf卜、lt

|宀 |ti机构住该iulL1垫 k|{|:左 ll报 !if规 ILI n△ I1`|∶ |Ili

内 :氵化J||h· 公r捋
’
Ji务 ,{:'l`么 活, ‘1∶ .如 1△ ;热 lll大11,i匕 i|△ lf

”跻
.li△
11`r.、 J玄 li|”∶岭

^ili吨

|L闸 I内 i1.大 块;“li∶ JIt弘 i“打

ls仃大内帘礻ll十 个li l|△ △,竹 :‘
′
rilt"ltll起 il′ |∶”

|∶ 内|ˇ .△ il/∶∶广久柠I“1|I|lr`lt分 曲朽 !拚 未公'Ji t/卜艹|f

法;L-ht1△ li加人J衤 I|1.j0J,ji|久 rl i∶ J约 ;L∵j城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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